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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贵溪市新铜都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

声  明 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

办法》”）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执业行

为准则》”）、《2021 年贵溪市新铜都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

代理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债权代理协议》”）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，

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溪支行（以下简称“工行贵溪支行”）

编制。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所提供的 2024 年度

审计报告、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贵溪新铜都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未经编制方书面许

可，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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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

一、发行人名称  

发行人名称：贵溪市新铜都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

二、备案文件和备案规模 

本期债券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〔2022〕144 号

注册通知文件同意发行，本期债券备案规模 7.8 亿元，其中，基础发

行额为 5 亿元，弹性配售额为 2.8 亿元。 

三、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

(一) 债券名称：2022 年贵溪市新铜都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

券（第二期）。 

(二) 证券简称及代码：银行间简称“22 贵溪铜都债 02”，代码：

2280519.IB；上交所简称“22 铜都 03，代码：184668.SH。 

(三) 发行人：贵溪市新铜都投资经营有限公司。 

(四) 发行总额和期限：人民币 5.00 亿元，七年期。 

(五)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

企业债券〔2022〕144 号注册通知文件同意发行。 

(六) 债券形式：实名制记账式。 

(七) 债券期限和利率：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，附本

金提前偿付条款，即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、4、5、6、7 个计息年度末

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%、20%、20%、20%、20%的比例偿还债

券本金。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票面年利率为 5.19%，在债券存续期内

固定不变。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，逾期不另计利息。

此外，本期债券同时附加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

者回售选择权，即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5 年末，发行人可选择在原债

券票面利率基础上上调或下 0 至 300 个基点（含本数），在债券存续

期后两年固定不变。投资者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5 年末选择是否

将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。若投资者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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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售选择权，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6 年至第 7 年，未行使回售选择

权的部分，发行人每年分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金值 20%的比例偿

还债券本金。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 

(八) 付息日：2023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12 月 23 日（如遇法定

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）为上一个计息年度

的付息日。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

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12 月 23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

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，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）。 

(九) 兑付日：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，本金兑付日为

2025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12 月 23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

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，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），分

别按照发行总额 20%、20%、20%、20%、20%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。

同时，本期债券第 5 年末附设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

售选择权。若投资者行使回售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在 2027 年 12 月

23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，

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）偿还剩余全部债券本金，未回售部

分债券自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5 年起逐年分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

金值 20%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。 

(十) 信用级别：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

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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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受托管理人依据《管理办法》、《执业行为准则》、上

市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《债

权代理协议》的约定，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、募集资金使用情

况、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、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，并督促发行

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、债权代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，积极行

使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，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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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

一、发行人业务及经营情况 

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城市基础建设，主要业务领域覆盖了城市基础

设施投资和建设、土地开发整理、房屋租赁等，其中代建工程是其核

心业务。公司注册经营范围为：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施工，房地产开

发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

可证为准）一般项目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、投资管理、资产管

理等活动（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

营活动），资产评估，土地使用权租赁，贸易经纪，国内贸易代理，

土地整治服务，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，住房租赁，环保咨询服务，集中

式快速充电站，供应链管理服务，停车场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2024 年度，公司营业收入主要为代建项目收入和供应链业务收

入，公司的代建项目收入通常于年末取得贵溪市财政局的结算。总体

来说，公司主营业务以基础设施代建业务收入为主，容易受到宏观调

控、城市开发进程、土地出让政策和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影响。 

二、发行人财务情况 

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发行人总资产为 2,220,832.10 万元，

总负债为 1,196,874.04 万元，净资产为 1,023,958.06 万元，资产负债

率为 53.89%。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374,515.38 万元，净利润 24,897.35

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25,701.67 万元。主要财务数据见下表： 

（一）合并资产负债表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4 年度/末 2023 年度/末 增减幅度 

流动资产合计  1,672,689.21    1,481,600.64  12.90% 

非流动资产合计    548,142.89      528,154.75  3.7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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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总计 2,220,832.10   2,009,755.39  10.50% 

流动负债合计     599,409.30      428,999.53  39.72% 

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597,464.74     611,898.85  -2.36% 

负债合计 1,196,874.04   1,040,898.38  14.98% 

股东权益合计   1,023,958.06      968,857.01  5.69% 

（二）合并利润表 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4 年度/末 2023 年度/末 增减幅度 

营业收入    374,515.38      219,950.12  70.27% 

营业成本     360,201.30      201,746.51  78.54% 

营业利润      28,993.15       28,317.25  2.39% 

营业外收入 0.01         207.40  -100.00% 

利润总额     27,641.35       28,430.32  -2.78% 

净利润     24,897.35       26,976.42  -7.71% 

（三）合并现金流量表 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4 年度/末 2023 年度/末 增减幅度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240,633.55     102,288.33  135.25%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   -14,621.44      -25,303.70  42.22%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   -225,807.89      -82,665.33  -173.16% 

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

增加额 
2,338.39      -6,488.67  136.0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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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

一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

发行人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〔2022〕144 号注

册通知文件同意发行，于 2022年 12月 21日公开发行人民币 50,000.00

万元的公司债券，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全部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12 月

23 日划入发行人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溪支行开立的债券

募集资金专用账户。 

二、本期私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

根据“2022 年贵溪市新铜都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第二

期）”募集说明书，本期债券发行所募集资金 3.60 亿元用于贵溪高端

装备智能产业园（东区）建设项目，1.4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。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用

途的约定使用，未出现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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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情况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事务的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

发行人制定了债券相关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《贵溪市新铜都投资经

营有限公司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，对信息披露的内容、披露标准、

定期报告以及临时报告的披露进行了详细规定，并对信息披露的程序

以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及其负责人、职责等进行了明确。发行人

按照法律法规、募集说明书约定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要求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良好。 

二、信息披露具体情况 

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发行人已进行披露事项如下： 

1、定期报告 

发行人根据公司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募集说

明书约定制作了《贵溪市新铜都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2024 年公司债券

中期报告》，并于 2024 年 8 月 31 日前对 2024 年半年度报告进行披露。

此外，发行人还制作了《贵溪市新铜都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

2024 年年度报告》，并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前对 2024 年年度报告进

行披露。 

发行人披露的定期报告中未出现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年

报及半年报内容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情况，会计师对年报均未出具

非标意见。定期报告内容均按照规定包含公司业务情况、重大风险提

示、公司基本信息、公司管理结构变化、相关中介机构信息、公司财

务和资产状况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、评级情况、增信机制、偿

债计划、偿债保障措施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等情况。披露内容完整，符

合相关规定。 

2、临时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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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度发行人先后披露了下列临时公告：《贵溪市新铜都投资

经营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公告》、《贵溪市新铜

都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及信息披

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更的公告》。公司已及时履行重大事项临时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发行人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

露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

号——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》等法律法规，履行了债券存续期内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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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能力及偿付意愿分析 

最近三年，发行人的主要偿债能力指标请见下表： 

项目 2024 年度/末 2023 年度/末 2022 年度/末 

流动比率 2.79  3.45   6.07  

速动比率 0.69  0.56   1.00  

资产负债率（合并口径） 53.89%  51.79%  50.88% 

 

最近三年，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6.07、3.45 和 2.79，速动比率

分别为 1.00、0.56 和 0.69，最近三年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呈

波动趋势，总体来看，公司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覆盖情况较好，公

司速动比率较低，主要系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整理业务形成的存

货规模较大所致。 

最近三年，发行人的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0.88%、51.79%

和 53.89%，呈上升趋势，从总体来看，报告期内，公司资产负债水

平处于较低状态，公司长期偿债能力相对较好 

2024 年度，发行人已发行的公司债券均已足额按期完成本年度

本息偿付。 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发行人生产经营和重要财务指标未发生重大

不利变化，发行人偿债能力正常，偿付意愿较为积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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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年度的本息偿付情况 

22 贵溪铜都债 02 债（证券代码：2280519.IB）应于 2024 年 12 月

25 日进行付息，发行人已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按期足额完成 2024

年利息的偿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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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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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本期债券增信措施有效性分析及重大变化情况 

一、本期债券增信措施 

本期债券由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

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二、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及重大变化情况 

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“2022 年贵溪市新铜都投资经营有限

公司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”的增信措施有效，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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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

根据本期债券跟踪评级安排，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

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对发行人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，定期跟

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，不定期跟踪评级由中证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

认为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，以及发行人的情

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启动。 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出具跟踪

评级报告。中证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后，将通过

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向上海证券

交易所报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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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未发生可能影响其偿付能力的重大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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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事项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无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事项情况的存

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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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页无正文，为（《2022 年贵溪市新铜都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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